
 

第 十四 屆 第 17 次 董 事 會 

 

時間：民國㇐㇐㇐年八月十日上午 08 時 57 分 

地點：本公司會議室(視訊會議) 

出席：鄭人豪、鄭舒云、盧娟娟、俞蘭輝、鄭根培、陳彥銘、黃耀明、 

      何旭豐、王茂軍 

列席：陳以諾(管理處副總)、蕭煒騰(財務經理)、吳昆霖(稽核主管) 

主席：鄭人豪 

記錄：姚佑承 

 

議 案 內 容  

甲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 

1.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及 執 行 情 形 。  

2. 財 務 業 務 報 告 。  

3. 稽 核 業 務 報 告 。  

4. 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時程規劃。 

 

㇠ 、 承 認 及 討 論 案 ：  

1. 承認民國 111 年度第 2 季合併財務報表。 

2. 討論民國 110 年度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配發建議案。 

3. 為本公司營運⾧及代理發言人異動案。 

4. 擬委任會計師及其報酬。 

5. 本公司擬向金融機構辦理綜合授信額度。 

 

丙 、 臨 時 動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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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、 報 告 事 項  

第 ㇐ 案  

案   由 ：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及 執 行 情 形 。  

說   明 ：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及 執 行 情 形 ， 請 參 閱 。  

議   案  決   議  執 行 情 形  

第 14 屆 第 16 次 董 事 會 (111.05.26) 

甲 、 報 告 事 項                計 3 案 (內 容 略 ) 

㇠ 、 承 認 及 討 論 事 項  

1.訂 定 配 發 民 國 110 年 度 現

金 股 利 除 息 基 準 日 。  
全 體 出 席 董 事 同 意 通 過。 已執行  

丙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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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案  

案  由 ： 財 務 業 務 報 告 。  

說  明 ：  

    ㇐ 、 本 公 司 1-6 月 發 油 量 實 績 資 訊 ：         單位：公秉 

項目 
當 年 累 計  

 (A) 

去 年 同 期  

(B) 

增 加 (減 少 ) 

(C) 

增加(減少)% 

(C)/(B) 

汽油 75,783 79,617 (3,834) (4.82%) 

柴油 185,367 195,596 (10,229) (5.23%) 

合計 261,150 275,213 (14,063) (5.11%) 

    二 、 本 公 司 合 併 6月 營 收 業 已 依 規 公 告 ，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   (㇐ )合 併 營 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 

月 份  
111年 度  

(A) 

110年 度  

(B) 

增 (減 )額  

(C) 

增加(減少)% 

(C)/(B) 

1-5 8,010,173 7,483,753 526,420 7.03% 

6 1,539,060 1,461,375 77,685 5.32% 

累 計  9,549,233 8,945,128 604,105 6.75% 

 (二 )財 務 資 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資 金 貸 與  背 書 保 證  衍 生 性 金 融 商 品  

本公司 各子公司 本公司 各子公司 本公司 各子公司 

N/A N/A 150,000 N/A N/A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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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案  

案  由 ： 稽 核 業 務 報 告 。  

說  明 ：  

㇐、 民國          111 年 5 至 7 月   稽核執行內部稽核業務，包括股務、衍生性商 

品、資通安全、票據印鑑使用、財產管理、銷貨發票、營業人員管理 

、出納現金收支、採購、營業管理、背書保證、資金貸與他人、關係 

人交易、⾧短期借款、⾧短期投資、收料處理、營業收款等，共完成 

20 項查核。 

二、 截至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止依法完成本年度查核作業，      總計 35 項 

，未發現內控有重大缺失。 

三、 相關資料及執行結果亦已彙整為稽核報告依規呈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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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案  

案  由 ： 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時程規劃。  

說  明 ：  

         ㇐、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1年3月發布之「上市櫃公司永續發 

             展路徑圖」，本公司屬實收資本額13.7億元之公司，個體公司(即 

             母公司)應於第三階段適用溫室氣體盤查(即民國115年完成盤查， 

             民國117年完成查證)，將依主管機關發布之參考指引及相關規定 

             ，持續控管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揭露時程之完成情形。 

二、 就母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時程規劃如下，提請董事會，並按 

季控管： 

          工作項目 預計(已)完成時間 

訂定設置專(兼)職單位、專(兼) 

職人員人數及其職掌範圍 

       112年08月 

訂定盤查規劃        115年01月 

訂定查證規劃        117年0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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㇠ 、 承 認 及 討 論 事 項  

第 ㇐ 案  

案  由 ：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第 2 季合併財務報表，提請承認。 

說 明：  

㇐ 、  本 公 司 民 國 111 年 度 第 2 季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業 已 編 竣 ， 已 委

請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羅 瑞 蘭、區 耀 軍 會 計 師 核 閱，

並 擬 出 具 核 閱 報 告 書 (請 參 閱 第 9-10 頁 )。財 務 報 表 部 份 (包

括 資 產 負 債 表、綜 合 損 益 表、權 益 變 動 表、現 金 流 量 表，請

參 閱 第 11-14 頁 )， 係 參 照 證 券 發 行 人 財 務 報 告 編 製 準 則 有

關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(IFRS)之 規 定 編 製 。  

二、 本案業經民國 111 年 08 月 10 日第二屆第 15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

通過，呈請董事會議決。 

決 議：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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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       由 ： 討論民國 110 年度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配發建議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明 ：  

㇐、 110 年度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配發建議案業經民國 111 年 8 月 10 

日第四屆第 9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通過在案。 

二、 依民國 111 年 03 月 07 日董事會決議，並於民國 111 年股東常 

會報告，110 年度員工酬勞配發總金額為新台幣 2,200 萬元。 

三 、  經理人配發員工酬勞情形說明如下： 

四、 民國 109 年度經理人實際員工酬勞配發總金額為新台幣 239 千

元，佔稅後純益為 0.063%。 

決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 

單位 姓名 金額(千元) 總額占稅後純益之比例(%) 

總經理(兼任) 鄭人豪 

444 0.107% 

副董事⾧ 俞蘭輝 

稽核主管 吳昆霖 

會計主管 姚佑承 

財務主管 蕭煒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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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

案 由：為 本 公 司 營 運 ⾧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異 動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並 進 行 追 認 。  

說 明： 

㇐、 依公司法第 29 條及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相

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營運⾧徐敏鵬先生，因個人生涯規劃申請離職，離職生效日為民國

111 年 5 月 31 日，本公司業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

站辦理重大訊息公告。 

三、 為因應實際作業需求，本公司營 運 ⾧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異動如下： 

職 務  舊 任 者  新 任 者  異 動 日 期  

營運⾧ 徐 敏 鵬  無  111.5.31 

代理發言人 徐 敏 鵬  郭 恆 志  111.5.31 

 四、本案業經民國 111 年 08 月 10 日第二屆第 15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 

           過，呈請董事會追認。 

決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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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 

案 由：擬委任會計師及其報酬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㇐、 依公司法第      20 條及第    29 條規定，公司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

證；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，委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瑞蘭 

(   Lo,JuI-Lan)及區耀軍  (Au,Yiu-Kwan)兩位會計師為財務報告簽證會 

計師。 

三、 經與該事務所協商，民國 111 年度會計師報酬擬訂為新台幣     428.5 

萬元整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民國  111 年 08 月 10 日  第二屆第 15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

過，呈請董事會議決。 

決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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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 

案 由：本 公 司 擬 向 金 融 機 構 辦 理 綜 合 授 信 額 度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：  

㇐、 下列綜合授信額度期滿時，擬再重新續約。  
 授信銀行 授信額度 授信額度種類 期間 

1 凱基銀行 新台幣 4 億元 中期綜合額度 2 年 

2 新光銀行新板分行 新台幣 3.5 億元 中期綜合額度 3 年 

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新台幣 3 億元 綜合授信額度 18 個月 

4 玉山銀行企金中心 新台幣 2 億元 履約保證額度 1 年 

5 台新銀行 

新台幣 2 億元 

(備註：兩案額度共用

新台幣 2 億元) 

履約保證額度 15 個月 

中期放款額度 2 年 

二、 本案業經民國 111 年 08 月 10 日第二屆第 15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

過，呈請董事會議決。 

決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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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無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散會：上午 09 時 12 分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席：鄭  人  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 錄：姚  佑  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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